
证券代码：601098� � � �股票简称：中南传媒 编号:临2013-035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

中标地铁平面广告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3年12月20日，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潇

湘晨报传媒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潇湘晨报经营公司"）收到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

司发来的《中标通知书》，潇湘晨报经营公司在长沙市轨道交通2号线地铁平面广告项目招标

中被确定为中标人。本次中标基本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长沙市轨道交通2号线地铁平面广告项目。

工程概况：长沙市轨道交通2号线为贯通长沙市东西向的核心线路，2号线一期工程范围为

望城坡站至光达站，线路全长21.926km，均为地下线。

中标范围：轨道交通2号线一期工程19个站点（望城坡站-光达站）内12封灯箱、LED幕墙、

出入口的楼、扶梯侧墙普通梯牌和电子梯牌的投资建设，经营期限10年。

经营期限：十年。

中标总价格：第一年度经营权费为4,956万元，十年总经营权费为78,986万元。

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是经长沙市委、市政府批准成立的国有全资公司，注册资金

50亿元，主要承担轨道交通项目的融资、投资、建设、运营、管理。

潇湘晨报经营公司将尽快与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联系办理合同签订等有关事

项。

本次中标有利于加强公司在户外广告领域的发展，增加公司业务规模，进一步提升公司的

影响力。

特此公告。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股票简称：新华都 股票代码：002264� � � �公告编号：2013-044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阿里巴巴电子商务合作的后续

进展暨联合开展O2O促销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3年12月6日与阿里巴巴（中

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统一简称为"阿里巴巴"）在浙江

省杭州市签订了《阿里巴巴·新华都电子商务合作项目合作协议》，详见公司于2013年12月

10日披露的《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阿里巴巴集团签订合作协议暨进军电

子商务的公告》（公告编号：2013-043），其中已预披露双方就开展线上线下（O2O）合作

基本达成一致，并拟于12月份联合开展O2O形式的促销活动。

日前， 公司与阿里巴巴正式联合开展O2O形式的促销活动：2013年圣诞节到2014年元

旦节期间,公司旗下主力百货门店以及英特体育旗舰店,将携手阿里巴巴旗下专业导购网站

一淘网（www.etao.com）（一淘平台是全国最大的网络导购平台，每天有1,000万次左右的

点击量）进行O2O运营，一淘网在福建区域的上百万会员,将享受"一淘价",各会员可登录一

淘网了解本次活动详细情况，本次活动的内容将持续更新。

公司与阿里巴巴的其他合作也将陆续开展。公司将关注后续合作的进展情况，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515� � � �证券简称：金字火腿 公告编号：2013-044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2013年12月23日，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到公司股东薛长煌先生的

通知，薛长煌先生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9,750,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6.80%）中的5,000,

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49%）质押给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其向上海东方

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融资提供质押担保。 上述股份质押登记相关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质押期限自质押登记之日起至双方办理质押解除之日止。

薛长煌先生共持有本公司股份9,7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8%。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薛

长煌累计质押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5,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49%。

特此公告。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2月23日

证券代码：002515� � � �证券简称：金字火腿 公告编号：2013-045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解除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到公司股东施延助先生的通知，其质押的公

司股份 1,95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61%）中有487.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40%）已经解

除质押。原质押情况详见2013年5月3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此次解除质押登记手续已于2013年12月2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

截止本公告日，施延助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95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61%，其中处于质

押状态的股份为1,462.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20%。

特此公告。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2月23日

证券代码：000990� � � �证券简称：诚志股份 公告编号：2013-40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公司2012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3年度向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于2013年3月30日

披露了《公司关于拟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13-08），现就公司为控股

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近日，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石家庄分行"）

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石家庄诚志永华显示材料有限公司向民生银行

石家庄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担保的债权额度为人民币2,000万元。

二、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1、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人：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

债务人：石家庄诚志永华显示材料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2013年12月至2014年11月

担保金额：2,000万元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公告日，公司担保总额118,600万元（含以上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73.75%，全部为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公司无违规担保和逾期担保，被担保公司已与公司签订

了《反担保保证合同》。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最高额保证合同》；

4、《反担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12月24日

证券代码：000061� � � �证券简称：农产品 公告编号：2013－65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13年12月20日（星期五）上午

9:30在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028号时代科技大厦13楼海吉星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2013

年12月18日以书面或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应到董事13人，实到董事13人。公司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

事长陈少群先生主持，经全体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关于出资成立桂林海吉星农产品集团有限公司的议案

为落实公司发展战略，有序布局全国性农产品批发市场网络体系，公司同意与深圳市正

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深圳市润通万和投资有限公司共同投资成立桂林海吉星农产品集团

有限公司（暂用名，以工商登记名称为准），建设“桂林市海吉星食尚港”项目。

（一）注册名称：桂林海吉星农产品集团有限公司（暂用名，以工商登记名称为准）。

（二）经营范围：建设农产品批发市场、相关商业、居住配套设施及经营者公寓的开发，

经营管理农产品批发市场租赁业务、仓储、加工、配送、电子商务活动；商铺和住宅出租、销

售；对场内交易农产品进行标准化检验检疫；有关农产品贸易的有偿服务等。（上述事项，在

工商登记时如有变更，以工商登记为准。）

（三）注册资本：壹亿元人民币，各方出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股权

比例

出资方式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4,100 41%

现金

深圳市正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000 40%

现金

深圳市润通万和投资有限公司

1,900 19%

现金

合计

（

注册资本

）

10,000 100%

现金

备注：注册资本采取分期缴纳的方式，首期缴纳注册资本2,000万元，各股东方按股权比

例现金出资。

本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

董事会授权管理层签署相关文件。

同意票数13票，反对票数0票，弃权票数0票。

特此公告。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600066� � � �证券简称：宇通客车 编号：临2013-042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召开前无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3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3年10月21日上午10:00在本公司六楼会议室现场召开。

（二）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540,662,654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42.54

（三）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汤玉祥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其中独立董事刘伟先生因公务出差，委托

独立董事宁金成先生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序号 议 案

赞成

票数

赞成

比例

反对

票数

反对

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

例

是否通

过

1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540,662,654 100% 0 0% 0 0%

是

2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香港宇通国

际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540,662,654 100% 0 0% 0 0%

是

注： 议案1为特别决议事项， 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全过程，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经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

法、有效，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四、备查文件目录

1、2013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股票简称：中航飞机 股票代码：000768� � � �公告编号：2013-067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2013年12月23日（星期一）下午14：30时

（二）召开地点：西安市阎良区西飞大道十号西飞宾馆第二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表决

（四）召集人：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方玉峰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

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3人，代表股份1,463,500,99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15%。

（二）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对列入会议通知中的议案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经过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批准《关于继续利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63,500,99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

弃权0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郭 斌、贺伟平

（三）律师意见：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主体资格、出席会议人员主体资格、会

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之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五、备查文件

（一）201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911� 112109� � � �证券简称：南宁糖业 12南糖债 公告编号：2013-61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签署拆迁补偿协议书及

收到补偿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因旧城改造需要，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江南区政府"）依法征收公司控股子

公司南宁美时纸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美时纸业"）位于亭洪路48号南宁糖业亭洪片区

旧城改造项目（以下简称"该项目"）规划定点红线范围内房屋及附属物、机器设备，并给予货

币补偿（详见 2013�年 10月11日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

《关于公司亭洪路48�号厂区被列入旧城改造项目的公告》）。2013年12月20日美时纸业与江南

区政府签署了相关协议，并至12月20日止收到相关全部补偿款，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协议概要

2013年12月20日美时纸业与江南区政府签署了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

南宁糖业亭洪片区旧城改造项目》、《南宁市南宁糖业亭洪片区旧城改造项目机器设备拆迁补

偿协议书》，补偿美时纸业房屋及附属物补偿款41,619,123.24元，机器设备拆迁补偿款116,902,

300.00元，合计158,521,423.24元。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1、被征收房屋及附属物、机器设备的基本情况

房屋所有权人：南宁美时纸业有限责任公司。房屋坐落于广西南宁市江南区亭洪路48号，

拥有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国有出让工业用地81,693.21平方米； 房屋总建筑面积16，781.48平方

米，其中手续不全框架房屋建筑面积16，781.48平方米。

2、补偿款金额及依据

2.1房屋及附属物类：

根据广西明冠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估价报告编号：广明冠房估字[2013]

11173号）， 手续不全房屋按分类价格给予补偿39,437,530.84元， 安置补助费补偿2,181,592.40

元。以上货币补偿款费用合计41,619,123.24元。

2.2机器设备类：

依据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报告编号：中通桂评报字[2013]第035

号）， 以2013年11月22日为评估基准日评估出美时纸业机器设备拆迁补偿款为116,902,300.00

元。

3、补偿款支付方式

3.1� �房屋及附属物类：

3.1.1� �美时纸业在协议签订后自行到相关部门结清房屋水电费， 并将房屋完整交给江南

区政府。江南区政府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将上述房屋及附属物补偿款总金额41,

619,123.24元转入美时纸业指定帐户。

3.1.2� �合同生效条件：经双方签字确认后即生效。

3.2� �机器设备类：

3.2.1� � 江南区政府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25个工作日内将上述机器设备补偿款116,902,

300.00元转入美时纸业指定帐户。 美时纸业在签订设备补偿协议后自行到相关部门结清房屋

水电费，做好机器设备交接准备，收到该款项后3天内将机器设备完整的交给江南区政府。

3.2.2� �合同生效条件：本协议自江南区政府核准之日起生效，协议双方应共同遵守。若有

未尽事宜，双方本着友好协商的原则解决。

三、收到补偿款情况

至12月20日止，公司已收到上述全部补偿款合计158,521,423.24�元。包含美时纸业房屋及

附属物补偿款41,619,123.24元（美时纸业房屋账面价值30,470,649.94元）。机器设备拆迁补偿

款116,902,300.00元（机器设备账面价值110,569,454.60元）。

四、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3号》，美时纸业公司收到以上补偿款将作为专项应付款处理，

用于支付拆迁过程中发生的相关费用和弥补拆迁发生的损失， 美时纸业公司取得的补偿款扣

除与拆迁相关的费用和损失金额后如有结余的，暂转作为资本公积处理，美时纸业公司收到以

上补偿款对美时纸业公司及我公司2013年度的经营业绩暂无重大影响。

五、备查文件

1、《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南宁糖业亭洪片区旧城改造项目》

2、《南宁市南宁糖业亭洪片区旧城改造项目机器设备拆迁补偿协议书》

特此公告。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911� 112109� � � �证券简称：南宁糖业 12南糖债 公告编号：2013-62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拆迁补偿协议书及

收到补偿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因旧城改造需要，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江南区政府"）依法征收南宁糖业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宁糖业"或"公司"）位于亭洪路48号南宁糖业亭洪片区旧城改造项目

（以下简称"该项目"）规划定点红线范围内国有土地房屋及附属物、机器设备，并以货币补偿

的方式给予补偿（详见 2013�年 10月11日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

的公司《关于公司亭洪路48�号厂区被列入旧城改造项目的公告》）。亭洪路48� 号厂区（我公

司原有约228.9�亩）地块上是我公司制糖造纸厂（简称"糖纸厂"）、糖纸加工分公司等生产经

营场所。 为确保该项目建设的顺利推进，2013年12月20日公司与江南区政府签署了相关协议，

并至12月20日止收到相关全部补偿款，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协议概要

2013年12月20日公司与江南区政府签署了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南宁

糖业亭洪片区旧城改造项目》、《南宁市南宁糖业亭洪片区旧城改造项目机器设备拆迁补偿协

议书》， 给予南宁糖业糖纸厂房屋补偿款331,330,177.57元， 糖纸厂机器设备拆迁补偿款114,

787,900.00元；糖纸加工分公司机器设备补偿款5,534,400.00元，合计451,652,477.57。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1、被征收房屋及附属物、机器设备的基本情况

房屋所有权人：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房屋坐落于广西南宁江南区亭洪路48号，拥有国

有土地使用权证的国有出让工业用地152,579.13平方米（折合228.87亩）；房屋总建筑面积129,

364.43平方米，其中拥有房屋所有权证房屋建筑面积为47,620.03平方米，手续不全房屋建筑面

积81,744.4平方米。

2、补偿款金额及依据

2.1房屋及附属物类：

根据广西明冠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估价报告编号：广明冠房估字[2013]

11173号）， 房屋所有权证房屋按评估单价给予补偿161,265,132元， 手续不全房屋按分类价格

（其他房屋按南房[2010]277号文）给予补偿138,060,723.02元，楼面地价补偿8,044,175.49元，附

属物补偿7,034,393.60元，树木迁移费补偿137,700.00元，搬迁补助费和停产停业费补助补偿16,

788,053.46元。以上货币补偿款费用合计331,330,177.57元。

2.2机器设备类：

2.2.1� �依据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报告编号：中通桂评报字[2013]

第036号）， 以2013年11月22日为评估基准日评估出糖纸厂机器设备拆迁补偿款为114,787,

900.00元。

2.2.2� �依据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报告编号：中通桂评报字[2013]

第034号）， 以2013年11月22日为评估基准日评估出糖纸加工分公司机器设备拆迁补偿款为5,

534,400.00元。

3、补偿款支付方式

3.1� �房屋及附属物类：

3.1.1� �南宁糖业在协议签订后自行到相关部门结清房屋水电费， 并将房屋完整交给江南

区政府。江南区政府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将上述南宁糖业补偿款总金额331,330,

177.57元转入南宁糖业指定帐户。

3.1.2� �协议签订后，由南宁糖业到国土部门办理已收回的土地使用权证注销手续。

3.1.3� �合同生效条件：经双方签字确认后即生效。

3.2� �机器设备类：

3.2.1� �江南区政府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25个工作日内将上述糖纸厂机器设备补偿款114,

787,900.00元及糖纸加工分公司机器设备补偿款5,534,400.00元转入南宁糖业指定帐户。南宁糖

业在签订设备补偿协议后自行到相关部门结清房屋水电费，做好机器设备交接准备，收到该款

项后3天内将机器设备完整的交给江南区政府。

3.2.2� �合同生效条件：本协议自江南区政府核准之日起生效，协议双方应共同遵守。若有

未尽事宜，双方本着友好协商的原则解决。

三、收到补偿款情况

至12月20日止，公司已收到上述全部补偿款合计451,652,477.57元。包含收回南宁糖业股份

有限公司国有土地面积228.87亩，拆迁面积129,364.43㎡，补偿费331,330,177.57元（糖纸厂房屋

账面价值75,875,364.07元）；糖纸厂机器设备拆迁补偿款114,787,900.00元（机器设备账面价值

105,297,639.25元）；糖纸加工分公司机器设备拆迁补偿款5,534,400.00元（机器设备账面价值4,

409,430.48�元）。

四、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3号》，以上补偿款作为专项应付款处理，用于支付拆迁过程中

发生的相关费用和弥补拆迁发生的损失， 公司取得的补偿款扣除与拆迁相关的费用和损失金

额后如有结余的，暂转作为资本公积处理，公司收到以上补偿款对公司2013年度的经营业绩暂

无重大影响。

五、备查文件

1、《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南宁糖业亭洪片区旧城改造项目》

2、《南宁市南宁糖业亭洪片区旧城改造项目机器设备拆迁补偿协议书》

特此公告。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578� � � �证券简称：闽发铝业 公告编号：2013-042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2、本次会议议案（一）-（六）均属于普通议案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2013年12月22日上午10:00

（二）召开地点：福建省南安市南美综合开发区公司9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四）召集人：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黄天火

（六）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股东

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共7人，代表股份128，800，10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4.97%。

（二）会议对董事会公告的股东大会议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董

事会提名黄天火、黄长远、黄印电、黄赐为、黄文乐、黄松林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

选人，提名王志强、王昕、兰涛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次董事选举采用累积

投票制，非独立董事和独立董事分别进行选举，会议选举结果如下：

1.1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六名非独立董事

1.1.1选举黄天火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票1288001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1.1.2选举黄长远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票1288001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1.1.3选举黄印电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票1288001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1.1.4选举黄赐为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票1288001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1.1.5选举黄文乐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票1288001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1.1.6选举黄松林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票1288001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黄天火、黄长远、黄印电、黄赐为、黄文乐、黄松林六位候选人当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计算。

1.2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三名独立董事

1.2.1选举王志强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票1288001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1.2.2选举王昕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票1288001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1.2.3选举兰涛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票1288001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王志强、王昕、兰涛三位候选人当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为三年，自本次

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计算。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

总数的二分之一。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监

事会提名陈敏、周剑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本次股东代表监事选举采用

累积投票制，会议选举结果如下：

2.1选举陈敏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 同意票1288001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2.2选举周剑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 同意票1288001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陈敏、周剑两位候选人当选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

举的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计

算。

上述人员中，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

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三）以128800100股赞成、0股反对、0股弃权，赞成股数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

议案

（四）以128800100股赞成、0股反对、0股弃权，赞成股数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五）以128800100股赞成、0股反对、0股弃权，赞成股数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重大经营与投资决策管理制度》的议案

（六）以128800100股赞成、0股反对、0股弃权，赞成股数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江日华、常晖

（三）结论性意见：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

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出具的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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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以

电子邮件及电话的方式于2013年12月11日向各位董事发出。

（二）本次董事会会议于2013年12月22日以现场的方式在公司9楼会议室召开。

（三）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9人，实际出席9人。

（四）本次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黄天火先生召集和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会议。

（五）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 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

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黄天火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2013年12月22

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二） 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

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黄长远、黄印电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自2013

年12月22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三）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

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具体如下：

1、黄天火、黄长远、黄印电、黄赐为和兰涛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战略委员

会成员，并由黄天火任主任委员；

2、王志强、兰涛、黄文乐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并由王志

强任主任委员；

3、王昕、兰涛、黄印电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并由王昕任

主任委员；

4、兰涛、王志强、黄长远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并

由兰涛任主任委员。

各专门委员会任期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一致。期间如有委员不再担任

公司董事职务，将自动失去专门委员的资格。

（四）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黄长远担任公司总经理，全面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工作，任期三年，

自2013年12月22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五）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副总经理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黄印电、黄赐为、赵启明担任公司副总经理。黄印电负责公司物控中

心工作；黄赐为分管公司生产中心、铝制品事业部，协助总经理分管营销中心下属外销部、工

业材部工作；赵启明分管公司项目部和设备部工作。

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2013年12月22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六） 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的议

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傅孙明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分管公司行政中心及证券

部工作，任期三年，自2013年12月22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傅孙明先生联系方式：

电话：0595-86279713

传真：0595-86279731

邮箱：minfaly@126.com

地址：福建省南安市南美综合开发区南洪路24号

（七）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财务总监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罗丽担任公司财务总监，负责公司财务中心工作，任期三年，自2013

年12月22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八） 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聘任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议

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黄君灿担任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任期三年，自2013年12月22

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九）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黄志军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2013年12月22日起至

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黄志军先生联系方式：

电话：0595-86279713

传真：0595-86279731

邮箱：minfa01@163.com

地址：福建省南安市南美综合开发区南洪路24号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三、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12月22日

附件：

简历

1、黄天火先生，男，1955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高级经济

师。1976年至1993年在南安经商。1993年至2002年创办福建省南安市闽发铝厂，担任厂长。2002

年至2007年12月担任福建闽发铝业有限公司董事长。2007年12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

曾获荣誉：第八届、第九届福建省政协委员、泉州市中外企业家联谊会副会长、南安市美

林街道商会第一届理事会会长、南安慈善总会永远名誉会长、2000年被评为泉州市劳动模范、

福建省劳动模范，2010年被评为南安市优秀人才，2011年被评为第十四届福建省优秀企业家。

黄天火先生持有公司股份7,341.6万股，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与现任董事黄印

电为兄弟关系、与公司第四大股东黄秀兰为兄妹关系、与公司现任董事黄文乐为父子关系，公

司现任董事黄长远、监事周剑为黄天火之妹夫，与公司现任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2、黄长远先生，男，1967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EMBA在读，高级经济

师。1984年至1996年在南安经商。1996年至2002年担任福建省南安市闽发铝厂副厂长。2002年

至2007年12月担任福建闽发铝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7年12月至今，任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

理。,

主要成果及曾获荣誉包括：2000年至2005年， 连续五年被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评为先进工作者；2004年南安市劳动模范；2006年泉州市劳动模范；2011年被泉州市首届创

新企业推介活动评为最具创新力企业家；2000年参加YS/T436-2000铝合金建筑型材图样图册

行业标准起草；2000年-2007年多次参加国内铝合金建筑型材国家标准起草；2007年9月参加

ISO/TC79阳极氧化复合膜国际标准起草。2012年被中共福建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评为"海

西创业英才"

黄长远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847.2万股，为公司第二大股东；是公司现任董事黄天火之妹

夫，是现任董事黄印电、第四大股东黄秀兰之姐夫，与公司现任董事黄文乐为姑侄关系，与现

任监事周剑为连襟关系；与公司现任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惩戒。

3、黄印电先生，男，1971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专。1988年至1992年

在南安经商。1993年至2002年担任福建省南安市闽发铝厂副厂长。2002年至2007年12月担任福

建闽发铝业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2007年12月至今，任公司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

黄印电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847.2万股，为公司并列第二大股东；与公司现任董事黄天火

为兄弟关系、与公司第四大股东黄秀兰为姐弟关系、与公司现任董事黄文乐为叔侄关系，公司

现任董事黄长远为黄印电之姐夫、现任监事周剑为黄印电之姐夫；与公司现任其他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也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4、王志强先生，男，1967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教

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王志强先生于1991年至1998年任教于厦门大学经济学

院，历任讲师、副教授；于1998年至今任教于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历任副教授、教授、院长助理；

于2005年至2006年赴加拿大女皇大学商学院公派留学； 于2006年至2008年兼任厦门大学财务

管理与会计研究院院长助理。 王志强先生同时兼任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及德尔惠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0年12月至今任公

司独立董事。

王志强先生目前不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

司现任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

形，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5、王昕先生，男，1970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教授级高工。

2007年至2008年于北京大学金融学研究生班学习，2010年4月至2010年7月于中央党校国资委

分校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1992年至今任职于有色金属技术研究院副院长，1998年至今兼任

佛山市南海安泰科经贸有限公司总经理，2011年至今兼任洋浦安泰科经贸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昕先生目前不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

现任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

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6、兰涛先生，男，1963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工程师。1995

年-1998年任职于大通天际电迅有限公司经理，1998年-2002年任职于华宇企业顾问咨询有限

公司，2002年至今任职于福建省质量协会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兰涛先生目前不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

现任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

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7、黄赐为先生，男，1955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高中学历。1991年至

1993年担任南安美林塑料厂副厂长，1993年至2003年担任福建省南安市闽发铝厂副厂长，2003

年至2007年12月担任福建闽发铝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7年12月至今，任公司董事，副总经

理。

黄赐为先生目前不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

司现任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

形，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8、赵启明先生，男，1954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工程

师。1982年2月至1983年12月，在江西省统计局计算站工作；1983年至1993年在福建省南平铝厂

工作，任加工分厂设备科长；1993年2月至2002年在福建省南安市闽发铝厂工作，任设备副厂

长。2003年至2007年12月担任福建省闽发铝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7年12月至今， 任公司副

总经理。

赵启明先生目前不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

司现任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

形，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9、傅孙明先生，男，1960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经济

师， 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1981年至2000年在南安职业中专学校从事

政治课教学和学校行政管理工作，2000年至2002年在福建省南安市闽发铝厂任办公室主任，

2003年至2009年12月任公司办公室主任，2009年12月至今，任公司董事会秘书，2011年5月18日

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傅孙明先生目前不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

司现任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

形，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10、罗丽女士，女，1963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会计师。1986

年9月～1997年12月于国营第七九五厂工模具分厂任财务科长，1998年1月-2004年4月于厦门

安妮股份有限公司任财务总监。2004年5月-2008年9月于厦门东方伟业投资有限公司任财务

总监，2008年10月-2011年4月于九牧集团有限公司任财务总监，2011年5月-2012年5月于阳光

大地（福建）新能源有限公司任财务副总，2012年11月至今，任职公司财务总监。

罗丽女士目前不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

现任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

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11、黄君灿先生，男，1956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专学历，会计师。

1980年2月～1983年12月南安市果品食杂公司会计，1984年1月～1985年12月南安市土产公司

经理，1986年1月～1998年7月南安市供销社审计科长，1998年8月～2011年8月南安市美林办事

处企业办主任。2011年9月至今，任职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

黄君灿目前不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现

任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也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12、黄志军先生，男，1987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已取得深

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2010年1月至2011年6月任公司人力资源部招聘与培训专

员，2011年7月至2012年4月于公司证券部任职，2012年4月至今任职证券事务代表。

黄志军先生目前不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

司现任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

形，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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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以

电子邮件及电话的方式于2013年12月11日向各监事发出。

2．本次监事会会议于2013年12月22日以现场方式在公司9楼会议室召开。

3．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出席3人。实际出席3人。

4．本次监事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陈敏先生主持。

5．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 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监事主席的议

案》。

公司监事会同意选举陈敏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 2013年12月22

日起至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时止（陈敏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三、备查文件

１．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3年12月22日

附件：

简历

陈敏先生，男，1961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中专学历，高级工程师，是

国家标准主要起草人， 发明多项专利。1979年10月至1993年6月在福建南平铝厂从事技术和管

理工作；1990年6月至1993年6月在福建南平铝加工分厂担任车间主任；1993年7月至2000年6月

在广东铝厂从事技术和管理工作；2000年7月至2002年7月担任福建省南安市闽发铝厂技术副

厂长；2002年7月至2007年12月担任福建闽发铝业有限公司研发部经理；2007年12月任公司研

发部经理；2007年12月至今，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主要成果： 开发闽发868、898、818、80、C100、G50\G60\G80\G65\G95及2000型系列铝门

窗、 幕墙及办公隔断， 其中多项申请专利； 参加国家标准GB5237.6-2004、GB/T6892-2006、

GB/T14846-2008的起草，且是主要起草人之一；设计锁紧件、抱式联轴器、钢丝绳紧固件，并

获得实用新型专利。

陈敏先生目前不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

现任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

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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